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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 

澳門產品優質認證計劃（簡稱 M 嘜計劃）之目的是為配合澳門工業的發展，促進澳門企業透過實

行產品優質認證以提升客戶信心及市場競爭力。 

 

第二條 性質 

M 嘜為一項自願性產品認證計劃，透過持續的工廠審核及產品檢測去確保申請企業的澳門製造及

澳門監造的產品是符合指定的質量標準；符合評審要求者可獲頒澳門產品優質認證證書。 

 

第三條 定義  

M 嘜合辦單位 澳門廠商聯合會、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M 嘜執行單位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第四條 申請資格 

一、 持有澳門特區政府《工業准照》及狀況為活動的澳門企業，或 

二、 符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下稱“合作區”)“澳門監造”標誌使用主體資質的合作區企業。 

 
第五條 評審要求 

M 嘜計劃的評審要求包括： 

一、技術審核要求（工廠評核及產品檢試） 

二、其他審批要求（產品法規及由澳門產品優質認證委員會所定立的要求，如適用）。 

 

第六條 技術審核 

一、申請企業須選擇在附件 1 所指定的其中一個技術審核方案。 

二、M 嘜執行單位有權視察申請企業的工廠評核過程。 

三、 M 嘜執行單位有權從技術審核單位處獲取有關申請產品認證的報價、檢測規格、技術審核結

果、報告、證書及相關文件，以交予澳門產品優質認證委員會作核實、評審和記錄用途。 

 

第七條 認證申請 

一、 申請企業須填妥 M 嘜計劃 M 嘜執行單位提供之申請表，並附上在表上列明須遞交的文件。 



  

「M 嘜」澳門產品優質認證計劃  — 
章程 

DOCUMENT NO. : MPQC -01-E 

ISSUE NUMBER: 6 

ISSUE DATE:  SEP 22, 2025  

PAGE:  2 / 6 

 

二、 在審批申請過程中，M 嘜執行單位可要求申請企業補交其他有關資料。 

三、 申請表及有關文件應交到 M 嘜執行單位之總辦事處（澳門新口岸上海街 175 號中華總商會

大廈六樓）。 

 

第八條 認證費用的資助 

一、 M 嘜計劃設有認證費用的資助方案，條款詳列在附件 2，當中： 

1. 資助範圍只限於： 

I. 產品首次申請認證之 1）工廠評核費和 2）產品檢測費，以及 

II. 產品考獲認證後，在認證有效期内之定期 1）工廠評核費和 2）產品檢測費。 

產品認證之申請費、審核員差旅費、證書費等其他費用均不在資助範圍內。 

2. 可獲資助之金額設有上限。 

二、 M 嘜合辦單位可隨時對資助方案作出取消或修訂，且不需作先行通知。 

 

第九條 申請資格的審批 

一、 澳門產品優質認證委員會對所有申請有審批權。  

二、 M 嘜執行單位在收妥及核對申請文件後 45 工作天內，以書面形式通知申請企業其申請資格

審批的結果。 

三、 如遇第六條第二款所指情況時，將從要求補交文件日直至有關資料交妥之日，暫停計算上款

所指的期限。 

 

第十條 資助金額的審批及發放 

一、 通過申請資格審批的企業應在指定限期内，向 M 嘜執行單位遞交與技術審核單位簽訂的報

價和審核方案的協議文件。 

二、 在通過認證委員會審批後，M 嘜執行單位將與申請企業簽訂資助合約，在合約內將訂明首次

認證及在認證有效期內的資助金額，以澳門幣為單位。 

三、 申請企業須先自行支付技術審核單位所收取的費用。 

四、 申請企業應在成功通過技術審核後 30 工作天內，向 M 嘜執行單位遞交通過技術審核及已繳

付費用之證明文件；M 嘜執行單位將在收妥及核對有關文件，以及經委員會確認授予 M 嘜

認證後 45 工作天內發放資助。 

五、 考獲認證後，在認證有效期內，申請企業須在收妥定期工廠評核及產品檢測有關資料後 30
工作天內，連同已繳費用證明文件向 M 嘜執行單位遞交；M 嘜執行單位將在收妥及核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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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文件後 30 工作天內發放資助。 

 

第十一條 認證證書、標誌及信息 

一、 經澳門產品優質認證委員會確認技術審核結果及符合其他審批要求後，申請企業將獲頒具有

期限的 M 嘜認證證書，並獲許可於有效期內，按照「M 嘜標誌和信息傳達守則 (MPQC-04-
E)」，在認證產品的包裝及相關宣傳資料上使用 M 嘜認證標誌或引用有關 M 嘜證書、標誌

及信息。 

二、 獲 M 嘜產品認證的企業須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確保不符合以上守則的任何產品或物品均不

能標有 M 嘜標誌。 

 

第十二條 認證資格的暫停 

一、 當接獲某 M 嘜產品出現質量或安全問題的訊息，M 嘜執行單位有權： 

1. 要求企業在指定限期內提交有關質量或安全問題的書面解釋； 

2. 要求企業在指定限期內作出所需的有效糾正及預防措施，並由技術審核單位跟進，以及 

3. 按情況向企業採取防範性措施，暫停產品的 M 嘜認證資格。 

二、 倘屬違反法例要求，M 嘜認證委員會有權根據違法的程度，作出以下一項或多項措施： 

1. 暫停企業所有 M 嘜產品證書之認證資格； 

2. 在指定期間內停止對其 M 嘜證書進行續期； 

3. 在指定期間內停止接受其 M 嘜認證申請。 

 

第十三條 免責聲明及彌償 

一、 獲頒 M 嘜認證的產品所代表的是該產品符合 M 嘜計劃的品質管理系統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

法定安全要求(若適用)。 

  

二、 M 嘜合辦單位/執行單位一概不因任何一家企業在 M 嘜計劃下獲得產品認證，或因該企業引

用 M 嘜標誌/M 嘜認證信息銷售產品/提供服務而以任何方式招致的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失或損

害(包括第三方向該企業所提出的任何申索)向該企業承擔任何責任。 

 

三、 若有第三方基於任何一家企業在 M 嘜計劃獲得認證，或因該企業透過引用 M 嘜標誌/M 嘜認

證信息銷售產品/提供服務而向 M 嘜合辦單位/執行單位提出任何爭議、侵權、訴訟或其他申

索，並使 M 嘜合辦單位/執行單位直接或間接蒙受任何責任、損失、損害及法律、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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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性質的費用，該企業亦須為此彌償 M 嘜合辦單位/執行單位。  

 

第十四條 解釋和修改權 

一、 如申請企業對本章程的解釋和執行有異議，將以 M 嘜合辦單位解釋為準， 並無其他上訴途

徑。 

二、 M 嘜合辦單位可對本章程及其附件作出修訂，且不需作先行通知。 

三、 如本章程有未載明之處，將由 M 嘜合辦單位按具體情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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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澳門產品優質認證計劃之指定技術審核方案 

 

一、 適用於持有澳門特區政府《工業准照》及狀況為活動的澳門企業： 

技術審核單位 方案 

香港優質標誌局 香港 Q 嘜優質產品計劃 

香港認証中心 優質「正」印標誌(澳門) 

「香港安全標誌」計劃 

 

二、 符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澳門監造”標誌使用主體資質的合作區企業： 

技術審核單位 方案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澳質品牌促進中心 
（合作區商事服務局委托負責“澳門監造”系

列標誌運行管理具體事務的單位） 

第 4/2023 號商事服務局規範性文件 -  
“澳門監造”“澳門監製”“澳門設計”標誌

管理辦法（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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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澳門產品優質認證計劃之認證費用資助方案 

 

可獲資助之認證費用 每一項產品系列之： 

- 首次申請認證之 i)工廠評核費，以及 ii)產品檢測費 

- 考獲認證後，在有效期內之定期工廠評核和產品檢測費用 

資助限額 每家生產企業所申請之： 

 

1. 首次認證費用 

第一及第二個產品系列 每個產品系列首次認證費用之 
100%，但最高不超過 MOP80,000 

第三個產品系列及以後 每個產品系列首次認證費用之 
80%，但最高不超過 MOP80,000 

 

2. 考獲認證後在有效期內之定期工廠評核和產品檢測費用 

- 每個產品系列每次續期可獲資助定期工廠評核和產品檢測費用之 
80%， 但最高不超過 MOP80,000 

 

 


